关于处理化学废液及废弃物的通知

各相关院系、单位：
我校有望在近期内进行化学废液及废弃物处理工作，请你单位尽快将化学废液及废弃物种类及数量汇总统计后填写《南京大学化学废液及废弃物统计表》并于10月30日之前上报我处。请各单位按《实验室化学废液及废弃物收集包装要求》将化学废液及废弃物整理装箱，并贴上装箱单， 500ml试剂瓶每箱20个，2.5升试剂瓶每箱4个，较多的化学废液尽量装在25升废液桶中，需加盖。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化学废液及废弃物一律不收。

由于化学废液贮存时间较长，贮存量较大，各单位在收集包装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，确保安全。在学校统一处置当日，各单位须派专人在临时集中装车点负责检查及协调等工作。
《南京大学化学废液分类装箱单》、《南京大学化学废弃物装箱单》、《南京大学化学废液及废弃物统计表》可于我处网站下载。
联系人：陈彦达        联系电话：83592364、13705155610
国有资产管理处
2015年10月26日
附：《实验室化学废液及废弃物收集包装要求》

实验室化学废液及废弃物收集包装要求
1、废液分类收集、包装，同一容器内不能有性质不相容的废液；包装容器与装盛物相容(不起反应)，不能出现破损、渗漏。
2、除10升以上废液桶外，所有废液瓶都要装箱，包装箱用胶带封底并加入格挡，以防止在搬运过程中破碎。
3、废液包装箱和桶外需贴上《南京大学化学废液分类装箱清单》（原《南京大学报废化学品装箱单》停止使用），装箱单应如实、详细填写，不得缺项。
4、试剂空瓶需装箱并贴上《南京大学化学废弃物装箱单》，空瓶中不能留有残液；化学污染物收集后装袋或装箱并贴上《南京大学化学废弃物装箱单》，不能混入残液和空瓶。
废弃物处置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，废弃物处理公司有权拒收：
1、未按要求包装并填写装箱单。

2、包装箱或桶上未粘贴装箱单。
3、包装箱或桶破损、渗漏，废液桶未加盖。
4、试剂空瓶中留有残液。
5、废弃物中含有剧毒品、爆炸品、放射性物质、有毒重金属、荧光剂。
国有资产管理处
2015年10月26日

